

[bookmark: _GoBack]【113】學年度第【二】學期通識教育中心各系開課需求表
	承辦人核章：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系別：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承辦人分機：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填表日期：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系主任核章：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
	



四技、二技
	課程類別
	日間部
	進修推廣部

	
	班級
	科目名稱
	時數
	班級
	科目名稱
	時數

	通識課程
	
	
	
	
	
	

	通識教育講座
	
	
	
	
	
	

	微積分
	
	
	
	
	
	

	計算機
	
	
	
	
	
	

	備註
	


· 進修推廣部上課時段為：週一至五第10至14節；若因故須指定於週六、日上課，請於備註欄位敘明。
· 依進修推廣部通知，指定於週六、日上課之班級，請提供系專業教室供排課。

 產學專班
	課程類別
	班級
	科目名稱
	時數
	可供通識教育中心排課之時段、教室
(必填)

	範例
	四電機二訓
	通識課程(三)
	2
	週一、二、五第10-14節

	通識課程
	
	
	
	

	通識教育講座
	
	
	
	

	微積分
	
	
	
	


· 依進修推廣部通知，指定於週六、日上課之班級，敬請系辦提供系專業教室供排課。
· 若需併班開課，敬請相關系辦取得共識後，再填寫可供排課時段、教室。


專科
	課程
	班級
	科目名稱
	時數

	歷史
地理
音樂
藝術生活
生命教育
法律與生活
通識課程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通識教育講座
	
	
	

	微積分
數學
	
	
	

	
	
	
	





說明：
1. 請於截止日前，紙本經承辦人員與主任核章，繳回通識教育中心。
2. 課程標準若有新增/修正，敬請系辦主動提供，作為本中心排課核對依據。
(1) 一年級：請提供「113年度課程標準」。
(2) 二至四年級：110~112度課程標準若有更新，也請主動提供。
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謹製
聯絡人：劉佩怡小姐(5181)



